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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格权有直接经济内容并不是人格、尊严的金钱化和降低对人身权的保护，恰好相反，是客观地
认识人格权的本质，加强对人格权的保护。
其一，承认人格权的直接经济内容，并不意味着人格、尊严的金钱化，人格权虽然有一部分经济权利
内容，但它只能占少部分，人格权的大部分内容仍是精神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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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二，现代社会是商品经济社会，如果不承认人格权的直接经济内容，不但不能切实保护人格权
，而且反倒人为削弱了对人格权的保护。
因为，不承认人格权的经济内容，一旦发生侵权时，追究责任就会出现漏洞。
例如，他人未经许可而以营利目的使用某人肖像，有时会损害某人的形象和尊严，但也有时并不损害
其形象和尊严，相反却可能提高某人的知名度。
这时如果不承认肖像权具有直接的经济权利内容，追究赔偿责任就不公平。
我国《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
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这一规定固然可视为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但也是人格权具有直接经济权利的体现。
在前面说的那种情况下，根本不存在精神损害，就更谈不上精神损害赔偿了，只能是侵犯人格权经济
权利的赔偿。
其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的揭露，是指资本主义把人
格、身份完全商品化了，即只承认人格权的经济权利内容而不承认人格权的精神权利内容。
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不承认人格权具有直接经济权利内容。
　　人格权具有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两方面内容，但每一项人格权的两方面内容所占比例是不同的。
多数人格权的精神权利所占比例是大的，有的人格权的经济权利所占比例是零，但这并不妨碍人格权
具有双重性。
具有双重性的知识产权的每一个具体权利的精神权利与经济权利所占比例也是不同的。
关于人格权每一项具体权利内容的规定，法学界有一些不同的见解，而且大都规定得比较笼统简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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